投 标 函
致：（辽河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根据贵方（2024年二级物资集中采购17大类金属缓蚀剂（JC2024-WⅡ-17-28））项目招标采购产品及服务的（LHZB1-2024-WJ154）招标文件，授权人代表投标人（盘锦禹和石油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下述文件： 
1.	资格证明文件
2.	技术投标文件
3.	商务投标文件
4.	其它按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和技术规格要求提供的有关文件
在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 所附投标价格表中规定的应提交和交付的产品共 1 项，投标报价详见价格文件附件投标报价表。
2.	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	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补遗文件）（如果有的话）。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	本投标有效期为自投标截止日起 90 个 日历日。
5.	已缴纳本包别投标保证金 2 万元，同意投标人须知中关于不退还投标保证金的规定。
6.	交货时间：按需求单位指定时间(分批)送达。
7.交货地点：物资公司各储运公司、区域物资供应中心（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地点，其范围不超出辽河油田区域）。
8.	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
9.	我方承诺一旦我方中标，将按照招标公告要求支付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
10.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信函请寄：
 
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前进大堡子分场 传真 0427-3298928 
电话 18525708080 电子邮件 314401279@qq.com 
投标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 盘锦禹和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4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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